
《民用航空法》修订解读：法治赋能通用航空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 “低空经济 ”
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。此次修订不仅实现了法律制度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，更从
空域确权、简政放权及地方治理等维度，为低空经济的腾飞夯实了法治根基。

一、  空域资源属性重塑：法治化保障低空使用权  修订后的民航法在维持 “国家对空域实行统一管理 ”
的核心原则下，实现了两项重大突破：

管理主体法治化：
进一步明确国家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管理职能，确立了跨部门协同的法律依据，有效解决了以往低空空域管理
中 “谁来管、怎么管 ”的权责模糊问题。

需求导向明确化：  首次将  “低空经济发展需求 ”
与国防安全、公众利益并列为空域划分的核心考量因素。这标志着低空空域已从单纯的 “自然资源 ”
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 “生产要素 ”，为低空飞行活动的常态化、规模化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空间资源保障。

二、  市场管理效能变革：简政放权释放产业活力
法律修订深度对接通用航空市场化改革需求，着力降低制度性成本：

“鼓励发展 ”法律化：
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发展通用航空，并将支持产业发展的职责延伸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。这不仅为地方政府
出台扶持政策提供了上位法依据，也推动了通航基础设施网与地方经济的深度融合。

行政许可 “瘦身 ”：  确立通用航空经营许可与运行许可  “两证合一 ”
制度，极大地缩短了企业的准入周期。同时，针对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实施备案管理，体现了 “放管结合 ”
的管理智慧，让个人飞行和公益飞行更加便捷。

分类监管精准化：
建立基于业务风险的分类监管模式，针对传统通航定期运输与新兴低空物流、无人机作业实施差异化准入标准
。特别是在强化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，明确了事故家属援助计划等保障要求，确保产业在 “安全底线 ”
之上高速运行。

三、  基础设施与属地治理：构建多层级保障体系  在通用机场建设与管理方面，新法实现了两大优化：

分类分级管理：  对通用机场不再实施 “一刀切 ”
式监管，而是根据功能定位分类施策，大幅降低了中小型通用机场及临时起降点的建设与运营成本。

强化地方权责：  明确地方政府在通用机场规划与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权责，形成了 “
中央统筹空域、地方主导基建 ”的协同格局，有力支撑了低空经济 “1+3”政策体系的全面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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